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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武政办发〔2016〕42 号

武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转发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全省投资

审批中介超市运行管理文件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属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投资审批中介超市的运行管理，营造公平

开放、公正透明、竞争有序、执业规范、便企利民、廉洁高效的

中介服务市场环境，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全省

投资审批中介超市运行管理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6〕9 号）、

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全省

投资审批中介超市运行管理文件的通知》（楚政办通〔2016〕28

号）要求，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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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规范全省投资审批中介超市运行管理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

〔2016〕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县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，

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精心做好投资审批中介超市建设运行工作

建设投资审批中介超市（以下简称中介超市）是贯彻落实国

务院及省州人民政府关于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和深化体制改革的

具体措施，是规范中介服务市场执业行为，有效解决投资项目审

批难、落地难的重要手段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级各部门要充分

认识建设运行中介超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切实加强领导，转变

思想观念，按时主动参与公开选取中介服务事项。县级投资审批

中介超市已建成，从 2016 年 6 月 20 日起正式运行，全县行政机

关、企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和国有资金购买投资审批中介服

务，必须按照规定时限、规定限额进入县中介超市公开选取，法

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必须招标采购的中介服务进入县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交易，任何单位（部门）不得以任何形式指定中介服务机

构。武定县中介超市设在武定县政务服务管理局，具体业务在武

定县政务服务管理局三楼办理。

二、加强管理，严格按界定选取范围执行
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全省投资审批中介超

市运行管理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6〕9 号）规定，全县行政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（以下统称采购单位）组织使用财政性和国有

资金采购建设工程投资审批中介服务 100 万元以下的项目（涉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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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除外），进入县级中介超市公开选取中介服务机构，不得以

任何形式指定中介服务机构；1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，进入县公

共资源交易中心由代理机构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介服务机

构，所签合同在县中介超市进行登记，并与投资审批监管平台实

现项目代码关联，纳入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监督管理。

三、明确职责，确保中介超市规范运行

县政务服务管理局作为投资审批中介超市的管理部门，要切

实担负起投资审批中介超市建设及运行管理的主体责任，细化中

介超市运行规则，加大信息公开，加强交易监督管理，确保中介

服务采购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县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中介

服务采购有关手续的审批工作。县发改和机构编制部门要尽快梳

理公布投资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，并做好清单的动态管理。有

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中介机构入驻审查

工作职责，及时开展中介信息审核、备案和入驻工作。县宣传、

文体广电等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促进中

介超市健康有序发展。

四、严明纪律，强化监督检查

县监察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要适时开展对中介超市运行管理

的监督检查，对不按照规定进入中介超市公开选取中介服务机

构、违规受理审批中介服务事项，违规使用财政性和国有资金支

付中介服务费用以及违反公平开放原则，以及故意阻挠或限制符

合入驻的中介机构进驻中介超市的单位或个人，将按照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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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究责任。

附件：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全省投资审批中介

超市运行管理的通知》

武定县人民政府

2016 年 6 月 16 日

武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16 日印发


